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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明细设备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交货进度，实际付款进度、交货进度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合同号

含税

金额

合同

签订

日

合同约定 实际情况

付款进度 交货进度 付款进度 交货进度

已付

款金

额

预付科

目余额

PO-27

43

4,

203.21

2017

年6

月22

日

①合同签订后10天内电汇

支付30%订金，订金支付完

成后卖方向设备原厂订购；

②卖方或其供应商完成各

单元设备组装调试后通知

买方技术人员到其现场查

验，查验完成且合格（即第

六条第一款初验）买方支

付合同款项的35%，第二期

款项支付完成后，卖方即可

安排各设备打包和相关物

流安排及报关动作；③各单

元设备到达买方工厂后，卖

方安排原厂技术人员到买

方工厂连线调试，测试结果

取得买方技术负责人书面

认可后，判定“系统”验收

合格，验收合格后10天内，

买方支付合同款项的25%；

④在验收之后360天内支付

余下款项10%；⑤买方逾期

没有支付款项时，卖方有权

锁定“系统” ，使得系统必

须经卖方人员授权才可开

启；⑥上述款项如若买方于

约定付款日届期后十日内

仍未支付，买卖双方同意本

合约自动失效，相关设备所

有权、处置权归属卖方所

有，买方不得再对设备有任

何处置权。

①卖方将“系统”硬件运输到买方梅州工

厂；②验收前，卸（搬）货、连线调试过程中

的一切费用、风险等均由卖方负责；③货

物自买方书面确认验收后，设备风险及所

有权至此转移至买方，买方不可擅自移动

“系统” ，否则因此所产生之一切费用、风

险等均由买方负责；④“系统”硬件交付

前，卖方安排技术人员到买方工厂对“系

统”安装场所的周边环境等进行验收。 如

果因为买方工场周边环境等无法满足“系

统”正常运行引起的一切延误及相应损

失，均由买方自行承担；⑤“系统”硬件交

货时间为买方支付订金后的１２到１６

周，如果有延期，卖方必须提前与买方采

购人员及技术负责人等进行书面沟通和

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⑥“系统”硬件部

分到达买方指定地址后１０日内，卖方安

排原厂工程师到买方工厂对“系统”各部

分进行联调，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卖方承

担，买方给予配合；⑦“系统”经买方验收

后，买方安排原厂工程师对买方技术人员

提供至少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培训合格后

对买方人员分发上岗证，买方确保“系统”

日常操作维护均由持上岗证人员操作。

付清

已交货并

安装调试

中，目前根

据另一条

产线投用

情况经验

进行进一

步优化

4,

203.21

93.51

（未到

票税

额）

PO-48

50

4,

167.40

2019

年3

月5

日

①买方于双签订本合约后

10天内支付合同30%作为

定金；②卖方在发货前，支

付合同款项35%；③卖方完

成设备组装调试后通知买

方技术人员现场查验，查验

完成后买方支付卖方25%；

④卖方收到买方二期货款

以后即安排设备装钉和物

流，前述买价价款之付款不

得逾期至2019年11月31日

前完成，买方在收到货物拆

箱组装调试后给予正式验

收确认，并在验收之后10个

工作日内支付余下款项

10%。

①卖方按设备调试状况可分批交货；②买

方依机器设备现况与现址签收卖方所交

付的设备，买方接收货物授权代表为：(信

息需包含证件号码、手机号、邮箱地址）；

③卸（搬）货及其费用由卖方负责，卸

（搬）货交货后所生之一切费用、危险及

利益，概由买方负责；④货物自买方书面

确认验收后，设备风险至此转移至买方，

买方不得对机器设备项内质量、状况等提

出异议，设备由卖方始安排检验与安排拆

机、钉箱、装柜等作业，由卖方负责运输、

保险相关事宜。

付清

已 交 货 并

安 装 调 试

完成，目前

已 生 产 送

出 第 三 批

成 品 100G

蓝 光 光 盘

给HLDS进

行 光 驱 适

配

4,

167.40

72.25

（未到

票税

额）

PO-66

42

4,

957.80

2020

年11

月3

日

①买方于双方签订本合约

后30个工作日支付合同

65%作为订金，订金支付完

成后卖方才向设备原厂订

购；②卖方或其供应商完成

各单元设备组装调试，并通

知买方技术人员到其现场

查验，查验完成且合格（即

第六条第一款初验）买方支

付合同款的20%；③第二期

款项支付完成后，卖方即应

安排各设备打包和相关物

流安排及报关工作。 “系

统”各单元设备到达买方指

定工厂并经买方确认签收

后，卖方应在买方签收后安

排原厂技术人员到买方工

厂连线调试，测试结果取得

买方技术负责人书面认可

后，判定“系统”验收合格，

验收合格后20个工厂作日

内，买方支付10%；④验收

之后360天内，如卖方系统

无质量问题，则无息支付

5%款项。

①卖方将“系统”硬件运输到买方指定的

梅州工厂；②验收合格前，卸（搬）货、连线

调试过程中的一切费用、风险均由卖方负

责；③货物自买方书面确认验收合格后，

设备风险及所有权至此转移至买方，买方

在书面确认验收合格之前不可擅自移动

“系统” ，否则因此所产生之一切费用、风

险等均由买方负责；④“系统”硬件交付

前，卖方应安排技术人员到买方工厂对

“系统”安装场所的周边环境等进行验

收。 如果因为买方工场周边环境等无法

满足“系统”正常运行引起的一切延误及

相应损失，均由买方自行承担；⑤“系统”

硬件交货时间为买方支付订金后的18到

24周，如果有延期，卖方必须提前与买方

采购人员及技术负责人等进行书面沟通

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否则视为卖方

违约；⑥“系统”硬件部分到达买方指定地

址后10天内，卖方安排原厂工程师到买方

工厂对“系统”各部分进行联调，产生的

一切费用由专访承担，买方给予配合；⑦

“系统”经买方验收合格后，买方安排原厂

工程师对买方技术人员提供至少为期一

个月的培训，相关培训费用由卖方承担，

培训合格后对买方人员分发上岗证，买方

确保“系统”日常操作维护均由持上岗证

人员操作。

2020年

12月2日

支付400

万元

供 应 商 目

前 在 积 极

备货中，包

括 与 中 航

御 铭 的 正

式 采 购 确

定 以 及

SINGULUS

的 改 造 进

度

400.00 400.00

PO-66

68

4,

606.60

2020

年11

月9

日

①买方于双方签订本合约

后30个工作日支付合同

65%作为订金，订金支付完

成后卖方才向设备原厂订

购；②卖方或其供应商完成

各单元设备组装调试，并通

知买方技术人员到其现场

查验，查验完成且合格（即

第六条第一款初验）买方支

付合同款的20%；③第二期

款项支付完成后，卖方即应

安排各设备打包和相关物

流安排及报关工作。 “系

统”各单元设备到达买方指

定工厂并经买方确认签收

后，卖方应在买方签收后安

排原厂技术人员到买方工

厂连线调试，测试结果取得

买方技术负责人书面认可

后，判定“系统”验收合格，

验收合格后20个工厂作日

内，买方支付10%；④验收

之后360天内，如卖方系统

无质量问题，则无息支付

5%款项。

①卖方将“系统”硬件运输到买方指定的

梅州工厂；②验收合格前，卸（搬）货、连线

调试过程中的一切费用、风险均由卖方负

责；③货物自买方书面确认验收合格后，

设备风险及所有权至此转移至买方，买方

在书面确认验收合格之前不可擅自移动

“系统” ，否则因此所产生之一切费用、风

险等均由买方负责；④“系统”硬件交付

前，卖方应安排技术人员到买方工厂对

“系统”安装场所的周边环境等进行验

收。 如果因为买方工场周边环境等无法

满足“系统”正常运行引起的一切延误及

相应损失，均由买方自行承担；⑤“系统”

硬件交货时间为买方支付订金后的18到

16周，如果有延期，卖方必须提前与买方

采购人员及技术负责人等进行书面沟通

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否则视为卖方

违约；⑥“系统”硬件部分到达买方指定地

址后10天内,卖方安排原厂工程师到买方

工厂对“系统”各部分进行联调，产生的

一切费用由专访承担，买方给予配合；⑦

“系统”经买方验收合格后，买方安排原厂

工程师对买方技术人员提供至少为期一

个月的培训，相关培训费用由卖方承担，

培训合格后对买方人员分发上岗证，买方

确保“系统”日常操作维护均由持上岗证

人员操作。

2020年

12月9日

支付500

万元，

2020年

12月4日

支付

2494.29

万元，共

预付65%

供 应 商 目

前 在 积 极

备货中，包

括 与 中 航

御 铭 的 正

式 采 购 确

定 以 及

SINGULUS

的 改 造 进

度

2,

994.29

2,

994.29

PO-59

97

2,

454.80

2020

年5

月26

日

签订合同20天内预付30%，

卖方完成备货支付第二期

30%，买方收货验收支付

30%，验收一年后支付质保

10%

①卖方按货物调试状况可分批交货；②买

方依货物现况与现址签收卖方所交付的

货物（信息需包含证件号码、手机号、邮箱

地址）；③卸（搬）货及其费用由买方负

责；④货物的保有权及风险在卖方将货物

交至买方后转移至买方

2020年6

月3日支

付30%，

2020年6

月12日

支付30%

支 付 设 备

预付款，已

到 货 研 发

设备平台 ，

此外 ，已运

抵3套双工

位HC硬保

护 涂 布 组

件 、6 套 低

温快速UV

固化组件、

6套双工位

光 学 树 脂

涂布组件、

6套微米级

SPOT-UV

工 艺 组 件

至 公 司 梅

州工厂

1,

472.88

656.46

从历史合作情况来看，公司与众杰伟业之间的实际付款进度与合同约定一致，但实

际交货速度普遍存在差异， 基本滞后于合同约定。 该情况主要系二手设备采购特性所

致，公司需要支付一定比例预付款作为订金后，众杰伟业才会向上游二手设备厂订购设

备并安排翻新改装。 从历史合作经验来看，由于上游二手设备的信息、渠道及交期较预

期存在差异，二手设备的翻新改装周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导致众杰伟业的交期普遍滞

后于合同约定。

针对目前设备交货滞后于合同约定情况，公司与众杰伟业保持持续沟通，详细了解

并跟踪进度情况。同时，公司也通过暂缓支付部分预付款项的方式控制风险以及督促进

度。 下一步，公司将积极督促众杰伟业加快设备备货及改造交付的进度。

三、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其他预付款项的主要供应商，说明预付款项是否具备商业实

质

公司截至2020年末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其他预付款项的主要供应商 （100万元以

上）名称、交易金额、对应合同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2020年末

金额

合同内容 预付款项的业务背景及最新进展

1

SONY （日本索

尼）

7,875.77

200G蓝光光盘生

产线

外购200G产线：2020年6月公司与日本SONY�MUSIC�SOLUTIONS�INC. 签署

采购200G蓝光光盘生产线合同，按合同约定预付款75%，收到定金后约8个月

交付设备。 200G产线于2021年1月份及2月份设备报关完成并到达公司梅州生

产基地；2021年2月27日索尼工程师开始陆续进场安装产线；2021年4月23日已

完成安装；2021年4月30日已完成调试； 目前日本工程师及公司技术骨干正在

进行工艺优化。

2

广东德业建设有

限公司

731.36

紫晶大厦装修工

程

紫晶大厦装修工程：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与广东德业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紫

晶大厦装饰装修建设工程》合同书，按合同约定，支付了合同总额30%；该公司

项目施工完成大楼电梯间门口和公共部分的大理石块挂墙及地面砖工程，工

程未进行完工结算。

3

深圳市华振城进

出口有限公司

330.30

AE脉冲 直 流 电

源 、蓝光测试机、

蓝光光盘测试仪

外购机器设备：该供应商为进出口业务代理商，由其完成AE脉冲直流电源、蓝

光测试机、蓝光光盘测试仪进口报关手续，由于所订购设备均为专用设备，设

备生产商要求买方支付预付款再供货。该批设备均于2021年1月份完成进口报

关手续，已到货并办理完入库手续，并已投入使用。

4

深圳市博洋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159.67

光盘质量离线检

测仪

外购机器设备：该供应商为进出口业务代理商，本次合作为代理进口设备光盘

质量离线检测仪，原厂商Altech�Co.,�LTD系目前全球独家做检测设备厂家，要

求买方支付预付款再供货。 该设备已于2021年4月到货并已投入使用。

综上，公司上述预付款项均具备商业实质，日本索尼、深圳市华振城进出口有限公

司、深圳市博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预付款项对应设备均已到货。

【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一）保荐机构核查过程

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众杰伟业的交易明细和交易合同，通过企查查查阅众杰伟业的基本情况、股

权结构，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交叉比对；访谈

公司的采购人员、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了解公司与众杰伟业接洽及合作过程；访谈并

函证众杰伟业，确认其基本情况、股权结构、与公司的接洽及合作过程，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取得众

杰伟业2020年银行对账单，取得并查看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广东森朗

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不含外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至今的银行对账

单及其出具的确认函；取得众杰伟业向上游采购相关设备、配件的合同、协议；访谈众杰

伟业的上游二手设备供应商中航御铭（安阳）科技有限公司并实地查看其拟出售的位

于河南安阳的二手设备；

2、查阅公司与众杰伟业签署的设备买卖合同文件，众杰伟业与主要二手设备上游

供应商签署的协议及合同； 取得并查阅众杰伟业委托其上游设备供应商支付给德国

SINGULUS公司的汇款凭证；访谈公司的采购人员、技术人员，了解相关情况；访谈众杰

伟业的上游二手设备供应商中航御铭（安阳）科技有限公司并实地查看其拟出售的位

于河南安阳的二手设备；访谈晟力机械、广东得立、广东汇霖祺等众杰伟业的上游二手

设备供应商了解其与众杰伟业的合作情况； 访谈并函证众杰伟业确认相关设备的明细

构成、用途、目前状态，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交货进度，实际付款进度、交货进度，实际

付款、交货进度与合同约定进度存在差异原因；查阅公司支付给众杰伟业设备款项的票

据记录及银行记录；实地查看盘点公司位于梅州工厂的到货设备情况，并与合同约定的

交货进度进行交叉比对；

3、查阅公司截至2020年末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其他预付款项明细，并取得其中超过

100万元金额的主要供应商的交易合同；通过企查查查阅相关供应商的基本情况、股权

结构，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交叉比对；访谈公

司采购人员，了解交易内容、对应合同内容；访谈并函证公司非流动资产中其他预付款

项的主要供应商，确认交易金额、对应合同内容；实地查看并盘点部分期后到货的设备

情况。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补充披露的深圳众杰伟业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股权结构与实际情况相

符，根据保荐机构查阅的工商资料、对相关主体访谈了解的情况，公司补充披露的接洽

及合作过程情况与了解的情况一致； 根据保荐机构查阅到的相关方的基本情况资料以

及内外部访谈了解的情况，众杰伟业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根据保荐机构取得并查阅的合同文件、实地查看、内外部访谈了解情况、实地盘

点情况，公司补充披露的相关设备的明细构成、用途、目前状态，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

交货进度，实际付款进度、交货进度与实际情况相符；根据保荐机构取得并查阅的合同

文件、付款凭证、内外部访谈了解的情况，公司实际付款、交货进度与合同约定进度存在

差异的原因属实；

3、根据保荐机构取得并查阅的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其他预付款项余额明细、合同、以

及访谈了解的内容和实地查看情况， 公司补充披露的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其他预付款项

主要供应商已在期后交付设备、计划结算或持续合作；

4、针对上述情况，保荐机构在核查过程中，亦关注到公司对大额设备投资计划的内

部控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保荐机构已督促公司跟进众杰伟业设备改造及交货进度，确保

设备尽快到货安装调试，管控预付设备款风险，同时进一步完善大额设备投资计划的实

施管控。

问题3

年报显示，公司2020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68,427.68万元，坏账准备余额为6,

485.98万元。 其中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为28,323.19万元，占比41.40%，较上年

大幅增长，相关坏账准备余额为4,480.75万元。 年审会计师的保留意见中认为，因紫晶

存储未提供充分资料和信息， 其无法对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及坏账准备的充分性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财务报表金额及披露作出调整。

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对应的销售情况，包括客户名称、产

品或服务内容、终端客户、应用项目、销售收入金额及确认时间、相关应收账款账龄及计

提的坏账准备、合同约定的回款时间、信用期限及目前的回款情况；（2）对前十大应收

账款欠款方的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欠款方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管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已了解相关客户不具备按信用期付款

能力而向其销售的情形；（3）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4）应收账款中的逾期款项金额、造成逾期的主要原因、

是否存在回款风险，公司采取的催款措施，欠款方是否提供担保措施或回款安排；（5）

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情况。

【公司回复及补充披露】

一、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对应的销售情况，包括客户名称、产品或服务内容、终端

客户、应用项目、销售收入金额及确认时间、相关应收账款账龄及计提的坏账准备、合同

约定的回款时间、信用期限及目前的回款情况

（一）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的客户名称、相关应收账款账龄及计提的坏账准备

2020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68,427.68万元，其中，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

对应的应收账款金额为45,230.96万元，占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的66.10%，其对应账

龄情况及坏账准备余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前十大应收账款

欠款方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

账龄情况

坏账准备

余额

1年以内 1-2年 2-3年

湖南数莲紫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990.00 6,990.00 - - 349.50

海口瑞华源兴科技有限公司 6,955.67 6,955.67 - - 347.78

北京越洋紫晶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6,433.07 802.98 5,630.09 - 603.16

山西紫晶天众科技有限公司 6,274.00 5,817.20 456.80 - 336.54

北京中弘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4,060.30 734.40 3,325.90 - 369.31

广东绿源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591.72 244.80 27.99 3,318.93 844.77

淮安瑞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500.00 1,530.00 1,970.00 - 273.50

肇庆优世联合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2,700.00 - 2,700.00 - 270.00

工业云制造（四川）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2,426.20 2,426.20 - - 121.31

广东奥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300.00 2,300.00 - - 115.00

合计 45,230.96 27,801.25 14,110.77 3,318.93 3,630.87

如上表所示， 公司2020年末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客户对应的应收账款账龄主要

以1年以内和1-2年为主。 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按照账龄情况相应计提了坏

账准备。

（二）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产品或服务内容、终端客户、应用项目、销售收入金额

及确认时间

2020年末， 公司应收账款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相关客户采购公司提供的产品或

服务主要用于其自身执行的数据中心等项目， 公司向其销售的主要合同编号、 应用项

目、产品或服务内容、销售收入金额及确认时间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前十大应收账款

欠款方客户名称

合同编号 应用项目/终端客户 产品或服务内容

收入确认

时间

收入确认

金额

1

湖南数莲紫宸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SO-0738

湘潭市新基建永固型绿色大数

据共享平台存储系统项目 （目

前主要为政府客户提供数据存

储服务，已经与湘潭市政府签署

3年合计6,795万的服务合同，后

续将继续推动其他部门以及企

业的数据存储服务）

解决方案-光存储设备、服务

费

2020-09 5,804.60

解决方案-光存储设备 2020-11 1,488.67

2

海口瑞华源兴科技

有限公司

SO-0730

海口国兴龙华数据中心项目

解决方案-光存储设备、信息

技术及网络设备等相关硬件、

服务费

2020-09 3,094.69

SO-0763

解决方案-光存储设备、服务

费

2020-12 3,783.31

3

北京越洋紫晶数据

科技有限公司

SO-0646

北京市朝阳区绿色节能共享智

慧型数据中心存储系统项目

解决方案-光存储设备、信息

技术及网络设备等相关硬件、

定制化行业应用软件、服务费

2019-9 9,337.76

其他合同 集成后对外销售

光存储设备、解决方案-光存

储设备等

2020年度 772.55

4

山西紫晶天众科技

有限公司

SO-0663

山西省太原市新基建绿色永固

型信息数据共享平台项目 （目

前主要为太原市晋源区商务局

新基建绿色大数据共享平台提

供数据存储服务，控股子公司已

经中标并签署3年合计5,400万

元的服务合同，后续将继续推动

其他部门以及企业的数据存储

服务）

解决方案-光存储设备、信息

技术及网络设备等相关硬件、

定制化行业应用软件、服务费

2019-11 7,828.00

解决方案-光存储设备 2020-12 2,626.73

SO-0733

解决方案-信息技术及网络设

备等相关硬件

2020-9 2,521.24

5

北京中弘智慧科技

有限公司

SO-0664

内蒙古政务云大数据灾备中心

存储系统项目 （目前主要为乌

兰察布市政府提供政务云大数

据容灾备份服务，控股子公司已

经中标并签署5年合计1亿元的

服务合同，后续将继续推动其他

部门以及企业的数据存储服

务）

解决方案-光存储设备、信息

技术及网络设备等相关硬件、

定制化行业应用软件、服务费

2019-12 6,257.73

解决方案-光存储设备 2020-06 649.91

6

广东绿源巢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SO-0503

江苏泰兴环保云平台存储系统

项目二期

解决方案-光存储设备、信息

技术及网络设备等相关硬件、

定制化行业应用软件、服务费

2018-10 1,182.18

解决方案-服务费 2019年度 8.49

解决方案-光存储设备 2020-05 81.24

SO-0530-

SO-0530-01

灵山云数据银行存储系统 （三

期）

项目

解决方案-光存储设备、信息

技术及网络设备等相关硬件、

定制化行业应用软件

2018-10 1,965.06

解决方案-光存储设备、定制

化行业应用软件

2018-11 359.45

解决方案-服务费 2019年度 15.72

解决方案-光存储设备 2020-05 135.40

7

淮安瑞驰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SO-0529

淮安市信息灾备中心存储系统

项目

解决方案-光存储设备 2019-10 2,021.24

解决方案-光存储设备 2020-05 677.00

解决方案-光存储设备 2020-11 677.00

8

肇庆优世联合智慧

科技有限公司

SO-0612

京东云存储系统项目（二期）项

目

光存储设备 2019-06 2,355.92

9

工业云制造（四川）

创新中心有限公

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

司）

SO-0740

工业云制造（四川）创新中心有

限公司项目（主要服务于四川省

产业园区云平台和成都市工业

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

解决方案-光存储设备、服务

费

2020-11 4,496.91

10

广东奥维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奥飞数

据（300738）全资子公

司）

SO-0761 上海某数据中心项目

解决方案-光存储设备、信息

技术及网络设备等相关硬件、

服务费

2020-12 2,921.48

注1：公司与上述部分客户近年来持续发生业务往来，上表列出的相关项目及收入

金额为覆盖2020年末应收账款的主要项目及收入。

注2：2019年度及之前， 公司服务费收入分月份确认；2020年度公司适用新收入准

则后，服务费收入于项目验收时一次性确认。

注3：北京越洋紫晶数据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度确认收入772.55万元对应的含税收

入872.98万元高于其2020年末应收账款账龄为1年以内的金额802.98万元，其差额为全

资子公司北京晶铠向其销售并于当年回款的部分。

（三）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合同约定的回款时间、信用期限及目前的回款情况

2020年末，公司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的信用期以6个月为主，其实际回款情况大

部分在合同约定收款信用期到期日之前，具体合同约定收款情况、信用期到期日及实际

回款情况等相关信息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前十

大应

收账

款

欠款

方客

户名

称

信

用

期

合同编号

合同签订

日期

合同金额

（含税）

合同约定收款情况

信用期

到期日

实际回款情况

相关合同条款 日期 金额 日期 金额

1

湖 南

数 莲

紫 宸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司

6

个

月

SO-0738

2020-09-

24

10,

000.00

（1） 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

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总

金额的5%

2020-10

-08

500.00

2021-0

4-08

2020-1

1-30

500.00

（2） 货物验收合格后三个月

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总

金额的20%

2020-12

-28

1,589.96

2021-0

6-28

2020-1

2-18

710.00

2021-02

-28

410.04

2021-0

8-28

2020-1

2-23

1,000.00

（3） 货物验收合格后六个月

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总

金额的50%

2021-03

-28

3,974.90

2021-0

9-28

2020-1

2-30

800.00

2021-05

-30

1,025.10

2021-1

1-30

2021-0

5-06

400.00

（4） 货物验收合格后九个月

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总

金额的20%

2021-06

-28

1,589.96

2021-1

2-28

2021-08

-30

410.04

2022-0

2-28

（5） 货物验收合格满一年后

10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乙方

支付合同款总金额的5%

2021-10

-12

397.49

2022-0

4-12

2021-12

-14

102.51

2022-0

6-14

小计 - 10,000.00 - - 3,410.00

2

海 口

瑞 华

源 兴

科 技

有 限

公司

6

个

月

SO-0730

2020-09-

02

3,496.47

（1） 验收合格之日起二个月

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总

金额的95%

2020-11

-23

3,321.05

2021-0

5-23

2020-1

2-29

800.00

（2） 验收合格期满一年后的

10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乙方

支付合同款总金额的5%

2021-10

-07

174.82

2022-0

4-07

2020-1

2-31

10.00

SO-0763

2020-11-

27

4,269.20

（1） 货物验收合格后三个月

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总

金额的30%

2021-03

-18

1,280.76

2021-0

9-18

2021-0

3-24

463.00

（2） 货物验收合格后六个月

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总

金额的60%

2021-06

-18

2,561.52

2021-1

2-18

（3） 货物验收合格满一年后

10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乙方

支付合同款总金额的10%

2021-12

-31

426.92

2022-0

6-30

小计 - 7,765.67 - - 1,273.00

3

北 京

越 洋

紫 晶

数 据

科 技

有 限

公司

9

个

月

SO-0646

2019-08-

09

23,

555.00

（1）货物验收合格6个月后10

个工作日内支付20%

2020-04

-06

2,136.12

2021-0

1-06

2019-0

9-06

200.00

（2）货物验收合格9个月后10

个工作日内支付70%

2020-07

-07

7,476.42

2021-0

4-07

2019-0

9-11

100.00

（3）货物验收合格1年后10个

工作日内支付10%

2020-10

-07

1,068.06

2021-0

7-07

2019-1

2-23

150.00

2019-1

2-27

1,250.00

2019-1

2-30

200.00

2020-0

6-28

350.00

2020-0

6-29

540.00

2020-0

7-27

50.00

2020-1

1-20

1,500.00

2020-1

1-27

1,000.00

2020-1

2-03

680.00

2020-1

2-23

2,020.00

2020-1

2-30

237.00

2021-0

3-24

1,500.00

2021-0

5-17

30.00

2021-0

5-18

34.00

小计 - 10,680.60 - - 9,841.00

4

山 西

紫 晶

天 众

科 技

有 限

公司

6

个

月

SO-0663

2019-11-

30

12,

225.00

（1） 本合同项下附件一验收

合格后1个月内，甲方向乙方

支付第一期合同款为合同总

金额的30%

2019-12

-22

2,777.04

2020-0

6-22

2020-0

4-21

100.00

2021-01

-31

890.46

2021-0

7-31

2020-0

9-30

200.00

（2） 本合同项下附件一验收

合格后3个月内，甲方向乙方

支付第二期合同款为合同总

金额的30%

2020-02

-22

2,777.04

2020-0

8-22

2020-1

2-28

1,500.00

2021-03

-31

890.46

2021-0

9-30

2020-1

2-29

7,000.00

（3） 本合同项下附件一验收

合格后6个月内，甲方向乙方

支付合同尾款为合同总金额

的40%

2020-05

-22

3,702.72

2020-1

1-22

2021-06

-30

11,87.28

2021-1

2-30

SO-0733

2020-09-

09

2,849.00

货到验收合格后6个月内，甲

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总金额

的100%

2021-03

-25

2,849.00

2021-0

9-25

小计 - 15,074.00 - - 8,800.00

5

北 京

中 弘

智 慧

科 技

有 限

公司

6

个

月

SO-0664

2019-10-

31

7,860.30

（1）货物验收合格3个月后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

合同款总金额的10%

2020-03

-26

712.59

2020-0

9-26

2020-0

4-21

100.00

2020-10

-06

73.44

2021-0

4-06

2020-0

5-21

100.00

（2）货物验收合格6个月后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

合同款总金额的60%

2020-06

-26

4,275.54

2020-1

2-26

2020-0

9-30

100.00

2021-01

-05

440.64

2021-0

7-05

2020-1

2-29

1,000.00

（3） 货物验收合格一年后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

合同款总金额的30%

2020-12

-25

2,137.77

2021-0

6-25

2020-1

2-31

2,500.00

2021-07

-06

220.32

2022-0

1-06

2021-0

3-29

2,000.00

小计 - 7,860.30 - - 5,800.00

6

广 东

绿 源

巢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6

个

月

SO-0503

2018-08-

13

1,560.00

（1） 本合同项下附件一验收

合格后一个月内，甲方向乙方

支付合同第一期款（30%）

2018-11

-30

412.92

2019-0

5-30

2018-1

2-11

200.00

2020-06

-14

27.54

2020-1

2-14

2018-1

2-24

50.00

（2） 本合同项下附件一验收

合格后三个月内，甲方向乙方

支付合同第二期款（30%）

2019-01

-31

412.92

2019-0

7-31

2019-0

3-18

400.00

2020-08

-14

27.54

2021-0

2-14

2019-0

3-26

400.00

（3） 本合同项下附件一验收

合格后六个月内，甲方向乙方

支付合同尾款（40%）

2019-04

-30

550.56

2019-1

0-30

2019-0

3-28

340.00

2020-11

-14

36.72

2021-0

5-14

2019-0

4-26

400.00

SO-0530

2018-09-

30

2,600.00

（1） 本合同项下附件一验收

合格后一个月内，甲方向乙方

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

2018-11

-30

412.92

2019-0

5-30

2019-0

4-30

300.00

2020-06

-14

27.54

2020-1

2-14

2019-0

6-28

300.00

（2） 本合同项下附件一验收

合格后三个月内，甲方向乙方

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

2019-01

-31

412.92

2019-0

7-31

2019-1

2-26

50.00

2020-08

-14

27.54

2021-0

2-14

2019-1

2-30

430.00

（3） 本合同项下附件一验收

合格后六个月内，甲方向乙方

支付合同总金额40%

2019-04

-30

550.56

2019-1

0-30

2021-0

3-23

80.70

2020-11

-14

36.72

2021-0

5-14

2021-0

5-17

380.00

SO-0530

-01

2018-11-

23

418.60

（1） 本合同项下附件一验收

合格后三个月内，甲方向乙方

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

2019-02

-23

125.58

2019-0

8-23

2021-0

5-18

120.00

（2） 本合同项下附件一验收

合格后六个月内，甲方向乙方

支付合同总金额60%

2019-05

-23

251.16

2019-1

1-23

（3） 货物验收合格满一年后

10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乙方

支付合同款总金额的10%

2019-12

-06

41.86

2020-0

6-06

小计 4,333.80 4,085.70

7

淮 安

瑞 驰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司

6

个

月

SO-0529

2018-09-

30

4,900.00

（1）合同签订4周内，甲方向

乙方支付合同款总金额的

30%

2018-10

-28

1,470.00

2019-4

-28

2019-0

6-28

200.00

（2）货到后10个工作日内，甲

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总金额

的30%

2018-11

-09

325.80

2019-0

5-09

2019-0

9-06

100.00

2019-11

-11

685.20

2020-0

5-11

2020-0

6-28

100.00

2020-05

-29

229.50

2020-1

1-29

2020-1

1-30

700.00

2020-12

-11

229.50

2021-0

6-11

2020-1

2-18

300.00

（3）验收后10个工作日内，甲

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总金额

的30%

2018-12

-14

325.80

2019-0

6-14

2021-0

3-23

1,000.00

2019-11

-12

685.20

2020-0

5-12

2021-0

5-11

400.00

2020-06

-01

229.50

2020-1

2-01

2020-12

-14

229.50

2021-0

6-14

（4） 质保金为本合同总价的

10%， 甲方在质保期 （12个

月） 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付

清。

2019-12

-13

108.60

2020-0

6-13

2020-11

-12

228.40

2021-0

5-12

2021-06

-01

76.50

2021-1

2-01

2021-12

-14

76.50

2022-0

6-14

小计 - 4,900.00 - - 2,800.00

8

肇 庆

优 世

联 合

智 慧

科 技

有 限

公司

6

个

月

SO-0612

2019-04-

18

2,700.00

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到货时间

交付合同设备后，且甲方收到

乙方提供的如下资料后一年

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实际到货

总额的90%款项

2020-06

-12

2,430.00

2020-1

2-12

2021-0

3-30

2,700.00

本合同设备质保满一年后，且

甲方收到乙方提交的以下资

料后10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

乙方支付本合同质保款，即为

结算定案总额的10%

2020-06

-26

270.00

2020-1

2-26

小计 - 2,700.00 - - 2,700.00

9

工 业

云 制

造

（ 四

川 ）

创 新

中 心

有 限

公司

6

个

月

SO-0740

2020-10-

09

5,065.00

（1） 货物验收合格后三个月

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总

金额的30%

2021-02

-25

1,216.56

2021-0

8-25

2020-1

2-14

911.70

2021-02

-28

302.94

2021-0

8-28

2020-1

2-15

1,215.60

（2） 货物验收合格后六个月

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总

金额的60%

2021-05

-25

2,433.12

2021-1

1-25

2020-1

2-25

511.50

2021-05

-30

605.88

2021-1

1-30

2021-0

1-18

911.70

（3） 货物验收合格满一年后

10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乙方

支付合同款总金额的10%

2021-12

-09

405.52

2022-0

6-09

2021-12

-14

100.98

2022-0

6-14

小计 - 5,065.00 - - 3,550.50

10

广 东

奥 维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司

6

个

月

SO-0761

2020-11-

27

3,300.00

（1） 货物验收合格后三个月

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总

金额的50%

2021-03

-10

1,650.00

2021-0

9-10

2020-1

2-23

1,000.00

（2） 货物验收合格后六个月

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总

金额的50%

2021-06

-10

1,650.00

2021-1

2-10

小计 - 3,300.00 1,000.00

注：上表中北京越洋紫晶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绿源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同收

款情况与实际回款情况的差额与截至目前的应收账款余额存在差异主要系公司与上述

两个客户历史上签订合同较多， 本表格合同部分仅列示覆盖2020年末应收账款金额的

主要合同，回款情况列示相关合同签订后回款情况。

二、对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的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欠款方与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已了解相关客

户不具备按信用期付款能力而向其销售的情形

（一）对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的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1、公司2019年度及以前、2020年度收入确认会计政策对比

公司2019年度及以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06〕3号），

2020年度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收入确认政策

在表述上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原则基本一致。

项目 2019年度及以前 2020年度

收入

确认

政策

（1）销售商品收入

本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

本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也没有对已

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

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

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商品销售收入实现。

（2）提供劳务收入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采用

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依

据已完工作的测量确定。

（3）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收入的金额能够可

靠地计量时，分别下列情况确定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金额：

①利息收入金额，按照他人使用本企业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

际利率计算确定。

②使用费收入金额，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

方法计算确定

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 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

服务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是指能够

主导该商品或服务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合

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

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 将交

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本公司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

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交易价格是指本公司因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而预期有权

收取的对价金额， 不包括代第三方收取的款项以及预期将退还

给客户的款项。 本公司根据合同条款，结合其以往的习惯做法确

定交易价格，并在确定交易价格时，考虑可变对价、合同中存在的

重大融资成分、非现金对价、应付客户对价等因素的影响。 本公

司以不超过在相关不确定性消除时累计已确认收入极可能不会

发生重大转回的金额确定包含可变对价的交易价格。 合同中存

在重大融资成分的， 本公司按照假定客户在取得商品或服务控

制权时即以现金支付的应付金额确定交易价格， 并在合同期间

内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该交易价格与合同对价之间的差额。

收入

确认

具体

原则

①光存储产品设备

内销业务，本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为：光存储设备销售

以产品发出并经客户验收， 相关的收入已经实现或取得收款的

证据， 确认销售收入； 光存储介质销售以产品发出并经客户签

收，相关的收入已经实现或取得收款的证据，确认销售收入。

出口业务， 本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为： 出口销售采用

FOB�贸易方式进行，公司根据销售合同或订单，货物发出，取得

报关单，相关的收入已经实现或取得收款的证据，确认销售收入。

②基于光存储技术的智能分层存储及信息技术解决方案

本公司基于光存储技术的智能分层存储及信息技术解决方

案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为：产品发出至客户指定地点，且项目安

装调试完毕并经过客户验收， 相关的收入已经实现或取得收款

的证据，确认销售收入。

③光伏电站发电业务

本公司光伏电站发电业务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为：每月按当

地供电局出具的电费结算单中的抄表电量及批复的电价确认电

费收入。

（1）光存储产品设备

内销业务，光存储设备销售以产品发出并经客户验收，相关

的收入已经实现或取得收款的证据，确认销售收入；光存储介质

销售以产品发出并经客户签收， 相关的收入已经实现或取得收

款的证据，确认销售收入。

出口业务，出口销售采用 FOB�贸易方式进行，公司根据销

售合同或订单，货物发出，取得报关单，相关的收入已经实现或

取得收款的证据，确认销售收入。

（2）基于光存储技术的智能分层存储及信息技术解决方案

产品发出至客户指定地点，且项目安装调试完毕并经过客户

验收，相关的收入已经实现或取得收款的证据，确认销售收入。

（3）光伏电站发电业务

每月按当地供电局出具的电费结算单中的抄表电量及批复

的电价确认电费收入。

2、公司对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的收入确认时点及依据

公司对于2020年末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的收入均为销售光存储产品设备和基于

光存储技术的智能分层存储及信息技术解决方案产生的业务收入， 公司对于销售光存

储设备和解决方案业务收入的收入确认时点为“产品发出，完成实施调试并经客户验

收合格时点” ；收入确认依据为“客户出具的验收单据” 。

综上，公司对2020年末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的收入确认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二）欠款方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公司2020年末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中， 存在部分客户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情

形，具体情况如下：

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客户名称 与公司关联关系

湖南数莲紫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的联营企业

山西紫晶天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的参股公司

北京中弘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的参股公司的母公司

注：上述关联关系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

订）》所述上市公司关联人。

根据客户提供的工商信息、 确认函等并经网络核查、 中介机构访谈核查等方式自

查，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2020年末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三）是否存在已了解相关客户不具备按信用期付款能力而向其销售的情形

1、公司在与相关客户合作前会进行背景调查并进行客户信用等级评定

公司在与上述客户达成正式合作之前，会要求相关客户提供关于客户背景调查、资

质确认的相关资料。 公司在取得上述资料后，按照公司制定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的

规定及业务开拓实际情况，依据客户的规模情况、信誉情况、经营情况以及应用项目、终

端用户情况将客户信用等级分为5级，对符合要求的客户给予3-9个月的信用账期（基

于商业秘密的原因，公司未全部取得客户的财务数据）。 相关客户信用评估和授信的具

体决策过程和依据如下：

（1）客户信用评估

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信用管理制度》相关规定，针对所有交易客户进行信用评估，

即公司相关部门对购销客户的资质和信用状况所进行的调查。 公司实际业务开展过程

当中，根据向客户收集客户公司简介、产品资质证明、银行开户信息及相关保证文件等

信用资料，由商务部人员整理《客户信用评估表》所需资料，提交商务部进行客户信用

评估，最终经商务部相关人员对客户信用进行的综合分析研判和应收会计确认，给予其

相关信用评级和信用期。

（2）信用额度申请

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信用管理制度》相关规定，销售业务员根据客户需求提出信用

请求，由销售人员填写《信用额度申请表》，按要求收集的信用申请资料，经销售经理审

核后提交商务部进行核对与信用评估复核， 商务部根据其信用等级及其授信政策给出

建议信用额度及回款期限，再提交财务总监、总经理审核，由董事长审批。

依托上述内部控制，公司在与上述客户达成产品销售协议时，均已确定该合作客户

具备在信用期内付款能力。

2、除上述公司相关制度的要求外，公司亦按照行业特点，取得客户股东背景、项目

情况等佐证客户信用情况的资料并持续跟踪

就公司2020年末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公司已按照光存储行业特点，在与其正式

开展合作前了解其股东背景、项目情况及实力，获取相关佐证其信用情况的资料，并于

开展合作后持续跟踪。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前十大应收账款

欠款方客户名称

对应主要项目名称

已取得客户信用证明资料

（含股东背景、项目情况等资料）

湖南数莲紫宸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湘潭市新基建永固型绿色大数

据共享平台存储系统项目

根据 《投资合作协议》、《湘潭市新基建绿色大数据共享平台存储服务采购单一

来源采购成交结果公告》等，该项目终端用户为湘潭市大数据和产业创新发展

中心等

海口瑞华源兴科技有限公

司

海口国兴龙华数据中心项目

根据 《2021年广东广信通信服务有限公司金鹿数据中心IDC业务合作项目单一

来源公示》等，该项目终端用户为广东广信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中国通信服务全

资孙公司）、惠州TCL通讯电子有限公司等

北京越洋紫晶数据科技有

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绿色节能共享智

慧型数据中心存储系统项目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协助北京越洋紫晶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办理政策性贷款手续的函》， 该项目主要服务于北京市电子政务及中

小企业绿色云服务平台等

山西紫晶天众科技有限公

司

山西省太原市新基建绿色永固

型信息数据共享平台项目

根据《太原市晋源区商务局新基建绿色大数据共享平台数据存储服务单一来源

公示》《成交通知书》以及相关《合作协议书》等，该项目终端用户为太原市晋源

区政府采购中心、太原市城乡管理局、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太原市交通运输局、太

原市大数据应用局等

北京中弘智慧科技有限公

司

内蒙古政务云大数据灾备中心

存储系统项目

根据《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与乌兰察布市政

务云大数据容灾备份服务单一来源采购成交结果公告》等，该项目终端用户为

中共乌兰察布市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等

广东绿源巢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灵山云数据银行存储系统

根据 《绿源巢大数据产业基地项目投资协议》、《关于合作开展国家对地观测科

学数据中心备份中心与应用基地的协议》， 该项目合作方包括信阳高新区招商

局、国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等

淮安瑞驰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淮安市信息灾备中心存储系统

项目

根据《项目投资合同书》等，该项目合作方为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

肇庆优世联合智慧科技有

限公司

京东云存储系统项目 （二期）

项目

根据《京东云服务租用及云产品合作项目单一来源采购信息公告》，该项目终端

用户为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中国移动全资子公司）等

工业云制造（四川）创新

中心有限公司

工业云制造（四川）创新中心

有限公司项目

根据工商信息， 该客户为央企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70%的控股子公

司

广东奥维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上海某数据中心项目 根据工商信息，该客户为创业板上市公司奥飞数据（300738）之全资子公司

3、行业发展期初期阶段公司采取较为宽松的应收账款信用政策，公司已于招股说

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 部分提示了上述特点和应收账款回收风险，提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

公司已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 部分

披露如下：

“（一） 提请投资者关注发展期初期阶段公司采取较为宽松的应收账款信用政策

特点及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目前光存储企业级市场应用正处于发展期初期，公司以“研发优先+市场优先” 为

商业模式，市场重心围绕扩大市场规模和积累行业案例，树立示范项目。 为获取业务资

源，公司采取了较为宽松的应收账款信用政策。

……

基于上述情况，提请投资者特别关注，由于公司处于发展期初期为获取业务资源，

采取较为宽松的信用政策，目前应收账款余额较高。考虑到下游客户中第三方数据中心

运营商大多是新进入到光存储行业的企业，系统集成商、贸易商等其他客户以中小型民

营企业为主，未来存在由于客户经营状况不佳等风险，导致剩余应收账款无法收回，进

而导致现金流紧张，对公司经营造成较大不利影响。 同时，如果公司后续根据发展情况

调整当前发展期初期较为宽松的信用政策， 可能出现经营收入增长放缓甚至下滑的风

险。 请投资者结合公司所处的发展期初期阶段特点，谨慎评估投资风险，并特别关注应

收账款回收风险，以及较为宽松的信用政策下收入快速增长的可持续性风险。 ”

综上，公司在向2020年末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销售之前，已进行了背景调查和客

户信用等级评定，亦按照行业特点，取得客户股东背景、项目情况等佐证客户信用情况

的资料并持续跟踪， 不存在已了解相关客户不具备按信用期付款能力而向其销售的情

形。

三、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

否充分

（一）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1、 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大幅增长主要原因系光存储行业处于发展期初

期，叠加新冠疫情影响客户回款进度不及预期

2020年末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较2019年末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

额大幅增长主要系光存储行业处于发展期初期， 下游客户也处于市场拓展阶段， 叠加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导致公司前期部分客户的部分项目投资、建设、运营、融资进度有

所放缓导致其现金流入不及预期，进而影响相应长账龄客户回款所致。

2、公司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期后回款情况良好

公司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良好， 截至2021年5月18日账龄一年

以上的应收账款期后回款金额11,863.23万元，覆盖2020年末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

余额比例达41.89%，期后回款比例较全部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比例更高。

3、尽管一年以上账龄应收账款余额有所增长，但公司近年来注重应收账款回收，整

体回款情况逐渐改善，盈利质量持续提升

基于公司所处光存储企业级应用市场发展期初期的特点，公司在过去以“研发优

先+市场优先” 为商业模式，市场重心围绕扩大市场规模和积累行业案例，树立示范项

目。 为获取业务资源，公司采取了较为宽松的应收账款信用政策。

近年来，公司持续重视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并在进行客户开拓和项目洽谈时更加

注重营业收入质量的提升，在上述业务开展策略转变的背景下，公司2018年至2020年

销售回款情况逐渐改善，盈利质量持续提升，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7,339.75 30,606.52 24,043.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95.39 3,710.64 1,032.70

营业收入 56,262.86 51,633.21 40,600.16

净利润 10,383.06 13,783.03 10,493.12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 119.69% 59.28% 59.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净利润 150.20% 26.92% 9.84%

如上表所示，公司2018年度至2020年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

入的比值分别为59.22%、59.28%、119.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

的比值分别为9.84%、26.92%、150.20%，盈利质量持续提升。

4、公司应收账款增长快，余额大，1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逐年增加面临流动性风险，

公司已于招股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 部分提示了上述特点和应收账款回收风险，提

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公司已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 部分

披露如下：

“（二）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人应收账款增长快，余额大，1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逐

年增加，经营性现金流量与净利润差异较大，面临流动性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期末应收账款的增长速度较快，……在此情况下，发行人经营

性现金流量与净利润差异较大， ……经营性现金流量与净利润的差异较大使得内生性

经营现金流不佳， 发行人主要依托多轮的外部股权融资， 支持发行人快速发展资金需

求。 如果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流无法加快改善，或者发行人外部融资渠道不畅，发行人

现金流状况可能存在重大不利变化，面临流动性风险。

基于上述情况，提请投资者结合公司的应收账款增长快，余额大，1年以上应收账款

占比逐年增加，经营性现金流量与净利润差异较大，面临流动性风险的情况，谨慎评估

公司的投资风险，并特别关注流动性风险。 ”

（二）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1、公司历史上尚未实际发生坏账或核销应收账款的情况，长账龄应收账款收回情

况良好，呈现“拖而不欠” 的特点

公司的收款期限主要与下游客户对公司产品进行验收的时间、 公司给予客户的信

用期相关，以数据中心为例，如下图所示：

在实际业务执行过程中， 公司客户可能存在达到约定付款期限但尚未向终端客户

收款或向终端客户收款不足以支付公司货款的情形。 但上述客户商业信誉良好， 存在

“拖而不欠” 的特征。 公司历史上尚未实际发生坏账或核销应收账款的情况，长账龄应

收账款收回情况良好。截至2021年5月18日，公司2018年-2020年累计销售收入（含税）

已回款比例为68.30%， 其中2018年末应收账款截至2021年5月18日期后回款已达

85.13%，相对较高。

2、公司2020年末前十大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欠款方未出现明显的坏账迹象

（1）相关客户自合作以来及2021年以来均持续回款，合作情况及信用情况良好，主

要应用项目的终端用户以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信誉较好的主体为主，具备回款的资金

流保障

公司2020年末前十大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欠款方自合作以来持续回款、 信用

情况良好， 相关客户2020年末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为24,539.55万元， 截至

2021年5月18日，期后回款金额为11,863.23万元，期后回款比例达41.89%。 同时，相关

客户主要应用项目的终端用户以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信誉较好的主体为主，相关客户

未来资金流入具有一定保障。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账龄一年以上的前十大

应收账款欠款方客户名称

2020年

末应收

账款余

额

其中账龄

一年以上

的应收账

款余额

2018年以来回款情况 2020年末账龄

一年以上的应

收账款截至

2021年5月18

日余额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以

来

小计

北京越洋紫晶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6,433.07 5,630.09 453.00 3,625.25 6,447.00 1,571.68 12,096.93 4,058.41

广东绿源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591.72 3,346.92 885.00 2,620.00 - 580.70 4,085.70 2,766.22

北京中弘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4,060.30 3,325.90 未开始合作 - 3,800.00 2,000.00 5,800.00 1,325.90

肇庆优世联合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2,700.00 2,700.00 - - - 2,700.00 2,700.00 -

江西叠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228.00 2,228.00 未开始合作 594.50 1,100.00 982.19 2,676.69 1,245.81

淮安瑞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500.00 1,970.00 - 300.00 1,100.00 1,400.00 2,800.00 570.00

广东汇信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1,774.13 1,774.13 - 912.21 221.86 2.50 1,136.57 1,771.63

北京普世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1,747.55 1,629.05 未开始合作 - 458.37 273.50 763.37 1,355.55

江苏菲利斯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791.79 1,179.79 3,300.00 954.50 800.00 400.00 5,454.50 779.79

深圳市爱思拓信息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755.68 755.68 194.50 76.86 - 686.05 957.41 69.62

截至目前，肇庆优世联合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已全部回款，深圳市爱思

拓信息存储技术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已基本回款完毕，仅剩69.62万元。 其余客户主要应

用项目的终端用户以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信誉较好的主体为主，具备回款的资金流保

障。其中：广东绿源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弘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江西叠嘉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淮安瑞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菲利斯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均主要执行

地方政府类绿色灾备数据中心项目的投资运营，已与相关政府部门签订合作协议；北京

越洋紫晶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汇信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普世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执行政府、军工类的系统集成项目，终端用户以政府部门和军工为主。

（2）根据公开信息查询，相关客户未出现影响信用情况的重大不利事项

此外，公司通过公开渠道对上述客户的信用情况进行查询，核实其是否存在重大不

利事项，具体核查范围、方法如下表所示：

账龄一年以上的前十大

应收账款欠款方客户名称

公司登记是否

处于异常状态

实际控制人是

否发生变更

是否失信被执

行

是否涉及重大

负面舆论

是否破产清算

北京越洋紫晶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否 否 否 否 否

广东绿源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否 否 注 注 否

北京中弘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否 否 否 否 否

肇庆优世联合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否 否 否 否 否

江西叠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否 否 否 否 否

淮安瑞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否 否 否 否 否

广东汇信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否 否 否 否 否

北京普世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否 否 否 否 否

江苏菲利斯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否 否 否 否 否

深圳市爱思拓信息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否 否 否 否 否

注：广东绿源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因未按时履行法律义务被法院强制执行，被执行

金额为996.57万元，公司已与广东绿源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灵山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签订三方协议，约定绿源巢的剩余款项由河南省灵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代为回款。同

时，其实际控制人已出具《连带责任保证书》对上述企业对公司的债务3,511.02万元承

担连带责任担保。

综上，公司2020年末前十大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欠款方自合作以来及2021年

以来均持续回款，合作情况及信用情况良好；主要应用项目的终端用户以政府部门、国

有企业等信誉较好的主体为主，具备回款的资金流保障；根据公开信息查询，相关客户

未出现影响信用情况的重大不利事项。 公司对2020年末账龄为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主

要欠款方的应收账款未出现明显的坏账迹象。

3、与同行业相比，公司坏账准备整体实际计提比例充分

2020年末，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坏账计提比例对比

情况如下：

账龄 易华录 同有科技 紫晶存储

1年以内（含1年） 1.76% 5.00% 5.00%

1至2年（含2年） 9.71% 10.00% 10.00%

2至3年（含3年） 17.55% 25.00% 25.00%

3至4年（含4年） 33.10% 50.00% 50.00%

4至5年（含5年） 51.94% 80.00% 8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2020年末，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实际坏账计提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易华录 同有科技 紫晶存储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288,448.67 31,536.46 68,427.68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5,443.08 2,747.73 6,485.98

应收账款实际计提比例 5.35% 8.71% 9.48%

由上表可知，公司坏账计提政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同有科技保持一致，较易华录计

提比例更高，不存在重大差异；且公司实际计提的坏账比例更高，坏账准备已足额计提。

4、根据迁徙率、损失率，结合前瞻性等因素计算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低于公

司目前使用的坏账计提比例，公司相关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2019年1月1日起，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应收款项采用简化模型计提坏账

准备，按照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应收账款损失准备。公司参考历史信用

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

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1）计算迁徙率、损失率

公司以账龄为依据划分应收账款组合，相同账龄的客户具有类似预期损失率，具体

按照以下过程确认预期信用损失率：

账龄

2017-2018

年迁徙率

2018-2019

年迁徙率

2019-2020

年迁徙率

迁徙率

（平均值）

损失率

历史损失率

计算过程

1年以内 32.46% 36.08% 39.05% 35.86%(a) 1.42% a*b*c*d*e*f

1-2年 9.17% 29.05% 58.18% 32.13%(b) 3.97% b*c*d*e*f

2-3年 85.31% 12.98% 9.68% 35.99%(c) 12.34% c*d*e*f

3-4年 0.00% 39.31% 89.31% 42.87%(d) 34.30% d*e*f

4-5年 0.00% 0.00% 0.00% 80.00%(e) 80.00% e*f

5年以上 0.00% 0.00% 0.00% 100.00%(f) 100.00% f

注1：当年迁徙率为上年末该账龄余额至下年末仍未收回的金额占上年末该账龄余

额的比重；

注2：公司在计算上述迁徙率时，已剔除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相关应收账款的影响；

注3：公司4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因金额较小，统计的回收率参考价值较小，公司认

为迁徙率可参考性较低，难以反映预期损失率，结合当前的经济状况及对未来预测，另

外根据谨慎性原则，公司将4-5年及5年以上的迁徙率调整为80.00%、100.00%。

（2）结合前瞻性等因素，调整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率

公司结合历史款项回收率、历史坏账准备计提率和前瞻性信息，确定1年以内、1-2

年、2-3年、3-4年、4-5年、5年以上的应收款的预期信用损失率分别为5%、10%、25%、

50%、80%和100%，与原准则下的坏账计提比例一致，高于运用迁徙法计算的理论预期

信用损失率，公司已充分预计相关风险，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项目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历史损失率（a） 1.42% 3.97% 12.34% 34.30% 80.00% 100.00%

前瞻性信息调整（b） 5.00% 5.00% 5.00% 5.00% - -

历史信用损失经验计算的理论预

期信用损失率a*（1+b）

1.49% 4.17% 12.96% 36.91% 80.00% 100.00%

公司原准则下的坏账计提比例 5.00% 10.00% 25.00% 50.00% 80.00% 100.00%

公司目前使用的预期信用损失率 5.00% 10.00% 25.00% 50.00% 80.00% 100.00%

注：目前的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将对应收账款回收情况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为了在

历史损失经验基础上反映当前预期，公司基于以往经验和判断，预计4年以下账龄的预

期损失率很可能比历史损失率提高5.00%。

（3）根据历史信用损失经验计算的理论预期信用损失率与公司目前使用的预期信

用损失率计算2020年12月31日预期坏账损失对比

2020年末公司对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 若采用历史信用损失经验计算的理论预期信用损失率， 计提坏账金额为2,

442.46万元， 低于公司目前使用的预期损失率计算的坏账金额5,881.43万元， 具体如

下：

单位：万元

账龄

2020年12月31日按照账

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余额

历史信用损失经验计算的理论预期

坏账损失

公司目前使用的预期损失率计算的预期坏账

损失

理论预期信用损

失率

预期坏账损失

目前使用的预期信用损失

率

坏账准备

1年以内 40,104.49 1.49% 599.52 5.00% 2,005.22

1-2年 20,411.93 4.17% 850.84 10.00% 2,041.19

2-3年 6,986.58 12.96% 905.56 25.00% 1,746.65

3-4年 156.10 36.01% 56.22 50.00% 78.05

4-5年 12.90 80.00% 10.32 80.00% 10.32

5年以上 - 100.00% - 100.00% -

合计 67,672.01 - 2,422.46 - 5,881.43

注：上表仅计算公司2020年应收账款余额中“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部分，未包括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部分。

由上表可知， 公司目前计算预期坏账损失使用的预期信用损失率与与原准则下的

坏账计提比例一致，高于运用迁徙法计算的理论预期信用损失率。考虑到公司客户质量

以及信用状况与往年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基于谨慎性和一致性原则，公司仍按原准则

下的坏账计提比例估计预期信用损失率，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

四、应收账款中的逾期款项金额、造成逾期的主要原因、是否存在回款风险，公司采

取的催款措施，欠款方是否提供担保措施或回款安排

（一）公司应收账款中的逾期款项金额、造成逾期的主要原因、是否存在回款风险

1、公司应收账款中的逾期款项金额、造成逾期的主要原因、是否存在回款风险

2020年末， 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68,427.68万元， 其中逾期款项金额为23,

900.64万元，占当期期末应收账款的比例为34.93%。

截至2021年5月18日，公司逾期应收账款期后回款金额为9,595.11万元，期后回款

比例达40.15%，高于全部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比例，公司逾期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

良好。 截至2021年5月18日，公司尚未收回的2020年末逾期应收账款余额14,305.54万

元，相关客户回款逾期主要系一方面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导致公司客户部分项目投资、

建设、运营、融资进度有所放缓进而影响客户回款；另一方面光存储行业处于发展期初

期，涉及政府等终端用户付款流程较长以及客户自身特殊原因导致客户逾期回款。

截至2021年5月18日， 公司尚未收回的2020年末逾期应收账款对应客户及金额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逾期应收账款客户

截至2021年

5月18日

尚未收回的

逾期应收账款

2018年以来回款情况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年

1-5月

小计

广东绿源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839.66 885.00 2,620.00 - 580.70 4,085.70

河南省灵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1,500.00 800.00 850.00 719.30 3,869.30

广东汇信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1,771.63 - 912.21 221.86 2.50 1,136.57

北京普世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1,442.55 未开始合作 - 458.37 273.50 763.37

深圳市宇维视通科技有限公司 1,414.38 4,887.63 4,887.63 2,611.86 1.00 12,388.12

淮安瑞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259.60 - 300.00 1,100.00 1,400.00 2,800.00

江西叠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245.81 未开始合作 594.50 1,100.00 982.19 2,676.69

江苏菲利斯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146.99 3,300.00 954.50 800.00 400.00 5,454.50

广东优世联合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86.75 217.80 178.20 1,800.00 - 2,196.00

日海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672.00 1,008.00 - - - 1,008.00

五华县华城镇中心卫生院 524.75 299.86 674.68 - - 974.54

山西紫晶天众科技有限公司 456.80 未开始合作 - 8,800.00 - 8,800.00

苏州平流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65.40 596.44 30.00 1,405.00 - 2,031.44

深圳富宏华实业有限公司 170.37 961.66 511.00 300.00 378.24 2,150.90

广东新领域云存储系统有限公司 124.27 37.71 46.29 - - 84.00

其他客户 284.58 - - - - -

注： 上表中广东绿源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河南省灵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同一

控制下的企业，上述双方已与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约定绿源巢的剩余款项由河南省灵山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代为回款。

如上表所示，公司与逾期款项的相关主要客户均保持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且相关

客户2018年以来持续进行回款，相关客户亦不存在具有破产迹象、丧失履约能力等相关

重大不利情形，经营情况良好，考虑到过往合作历史、目前合作情况以及未来合作规划，

预计相关款项回款风险相对较小。

2、公司应收账款中的逾期款项欠款方包括公司主要类型客户第三方数据中心运营

商，其应收账款回款具有一定特点及风险，公司已于招股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 部

分提示了上述特点及风险，提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公司已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 部分

披露如下：

“（三） 提请投资者关注主要类型客户第三方数据中心运营商的应收账款回款特

点及风险

第三方数据中心运营商是发行人的主要客户类型， 其采购发行人的设备及其他供

应商产品建设绿色数据中心，并通过运营绿色数据中心为政府、企业等最终用户提供服

务并收取货款。 实际业务执行过程中，发行人数据中心客户普遍成立时间较短，且以中

小型民营企业为主，如果其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政府补助等资金来源难以及时覆盖数

据中心一次性投资支出， 数据中心客户向供应商支付剩余货款的现金流往往来源于运

营阶段向最终用户的收款， 可能存在达到约定付款期限但尚未向最终用户收款或向最

终用户收款不足等经营状况不佳的情况，导致无法如期支付发行人货款的情形。

基于上述情况，提请投资者特别关注，由于公司主要客户为数据中心相关客户，目

前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例较高。 未来存在由于第三方数据中心运营商客户经营

状况不佳等风险，导致剩余应收账款无法收回，进而导致现金流紧张，对公司经营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请投资者结合公司所处的行业业务特点以及客户自身的经营模式特点，

谨慎评估投资风险，并特别关注该类型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

（二）公司采取的催款措施

公司在严格执行《销售管理制度》和《企业信用管理制度》的基础之上，近年来持

续加大催收力度， 建立全员回款的业绩考核制度， 将回款纳入销售人员的业绩考核指

标。 由销售部各销售人员为催款第一责任人，具体负责所属项目应收账款的催收工作；

由财务部负责建立应收账款管理台账，确保应收账款数据实时、准确；由商务部实时跟

踪合同履行情况及付款成就条件， 并视具体情况配合销售人员会同常年法律顾问进行

到期货款催收，具体催收流程如下：

①对于信用期内的应收账款，公司认定为正常状态，由销售人员电话催收或者不定

期去客户现场沟通催款；

②对于逾期时间较短的应收账款，公司商务部开始介入并关注，对销售人员进行提

醒及督促，并要求销售主管进行现场走访、核实，要求出具未回款原因说明；

③对于逾期时间较长的应收账款，由商务部直接对客户进行沟通催款，销售人员配

合催款，具体方式包括：A、商务部电话或现场走访客户，沟通询问未按时支付到期货款

的原因，并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客户在一定时间内付款；B、如果客户未能按时足额支付

前述货款，商务部视客户的资信及违约情况向客户发送工作联系函、催款函，直至会同

常年法律顾问发送律师函等催款文件；C、如果客户仍无故拒不履行付款义务，经公司总

经理批准后，启动诉讼或仲裁程序催收欠款。

近年来， 公司持续重视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 采取的多种催款措施取得了一定效

果，公司2018年度至2020年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的比值分别

为59.22%、59.28%、119.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分别为

9.84%、26.92%、150.20%，盈利质量持续提升。

（三）欠款方是否提供担保措施或回款安排

对于公司期末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尤其是逾期款项，公司持续与相关欠款方进行

紧密沟通，并根据客户资金实力、经营情况及回款意愿推进与相关客户签订关于回款的

补充协议。 截至目前，公司已与广东绿源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汇信通讯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越洋紫晶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等主要欠款方签订了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了相关

欠款方的回款安排， 上述回款计划已覆盖2020年末应收账款截至2021年5月18日尚未

收回款项18,762.53万元，覆盖2020年末应收账款截至2021年5月18日末尚未收回的逾

期款项10,202.82万元。

其中，广东绿源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连带责任保证书》对河南

灵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广东绿源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对公司的债务3,011.02万元承

担连带责任担保。

单位：万元

主要应收账款客户

截至2021

年5月18日

尚未收回

的应收账

款

截至2021年5

月18日尚未

收回的逾期

应收账款

回款计划

回款计划具体情况

覆盖截至

2021年5月18

日尚未收回

的应收账款

金额

覆盖截至2021

年5月18日尚未

收回的逾期应

收账款金额

广东绿源巢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3,011.02 2,839.66

由河南灵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还款，2021年5月

回款719.30万元，2021年6月至9月每月回款300万元，

10月至12月每月回款112万元，2022年上半年回款1,

255.72万元，河南灵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广东绿源

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喻恒为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担保。

3,131.02 2,839.66

河南灵山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 - - -

广东汇信通讯科技有限

公司

1,771.63 1,771.63

2021年5月、7月、9月分别回款500万元，2021年10月

回款271.63万元。

1,771.63 1,771.63

深圳市宇维视通科技有

限公司

1,795.85 1,414.38

2021年6月到8月每月回款500万元，2021年9月回款

296.85万元。

1,795.85 1,414.38

淮安瑞驰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2,100.00 1,259.60

2021年5月回款500万元，2021年7月到11月每月分别

回款200万元、27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530万元。

2,100.00 1,259.60

江西叠嘉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1,245.81 1,245.81

2021年5月、7月、8月分别回款400万元，2021年9月回

款545.81万元。

1,245.81 1,245.81

江苏菲利斯通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1,391.79 1,146.99

2021年6月、7月、8月、9月、10月分别回款500万元，、

200万元、91.79万元、300万元、300万元。

1,391.79 1,146.99

五华县华城镇中心卫生

院

524.75 524.75

2021年4月回款50万元，2021年10月回款74.75万元，

2022年1月、3月、6月、9月分别回款100万元， 均由财

政国库统一支付

524.75 524.75

北京越洋紫晶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

4,861.39 -

2021年6月回款1500万元，2021年7月回款1000万元，

2021年8月至11月每月回款500万元，2021年12月回

款425.39万元。

4,861.39 -

北京中弘智慧科技有限

公司

2,060.30 -

2021年7月至10月每月回款400万元，2021年11月回

款460.30万元。

2,060.30 -

小计 18,762.53 10,202.82 18,762.53 10,202.82

五、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情况

2020年末，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68,427.68万元，截至2021年5月18日，公司期

后回款金额为15,230.87万元，占2020年末应收账款的比例为22.26%，公司期后回款情

况良好。

截至2021年5月18日，最近3年末公司各期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期末应收账款 2019年末累计回款金额 2020年末累计回款金额 2021年5月18日累计回款金额

2018年末 39,754.88 25,342.09 31,843.62 33,841.77

2019年末 66,685.82 38,362.63 50,225.86

2020年末 68,427.68 15,230.87

年度 期末应收账款 2019年末累计回款比例 2020年末累计回款比例 2021年5月18日累计回款比例

2018年末 100.00% 63.75% 80.10% 85.13%

2019年末 100.00% 57.53% 75.32%

2020年末 100.00% 22.26%

总体回款情况

2018年至2020年

累计销售金额（含税）

截至2021年5月18日未回

款金额

累计回款比例

167,809.46 53,196.81 68.30%

由上表可见，截至2021年5月18日，公司2018年至2020年累计销售收入（含税）已

回款比例为68.30%。2018年末、2019年应收账款截至2021年5月18日期后回款比例分别

为85.13%、75.32%，期后回款比例相对较高。 考虑到公司毛利率水平较高，上述期后回

款情况可以覆盖公司主要的成本费用支出，公司营运资本较为充足。

【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一）保荐机构核查过程

保荐机构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并核查2020年末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相关的合同、发票、发运凭证、验收

单据等，核查产品或服务内容、应用项目、收入金额、回款约定、信用期等；对2020年末前

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进行函证，确认相关交易金额及应收账款余额；对2020年末前十大

应收账款主要欠款方进行访谈，确认相关业务背景及合作交易信息；对2020年末前十大

应收账款欠款方相关的部分终端应用项目进行实地走访； 取得并核查2020年末前十大

应收账款欠款方期后回款的相关银行凭证；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2、取得并核查公司提供的2020年末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相关的工商资料，并通

过企查查进行网络核查复核， 确认上述欠款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取得并核查

2020年末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相关的收入确认的验收单据； 取得并核查公司对于

2020年末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在销售前的内部评估、审核资料；取得并查阅相关项目

的外部佐证资料；对2020年末前十大应收账款主要欠款方进行访谈，取得并核查2020

年末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出具的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不存

在关联关系的声明；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3、 取得并核查公司2020年末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前十大欠款方的相关合同、

发票、货运凭证、验收单据等；对2020年末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前十大欠款方进行

函证，确认相关交易金额及应收账款余额；对2020年末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前十大

主要欠款方进行访谈，确认相关业务背景及合作交易信息；对2020年末账龄一年以上的

应收账款前十大欠款方相关的部分终端应用项目进行实地走访； 通过公开渠道查询相

关欠款方的信用情况的资料； 查询同行业可比公司易华录和同有科技的坏账计提政策

及实际计提情况；复核公司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预期信用损失率的计算过程；对

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4、取得并核查公司2020年末逾期应收账款前十大欠款方的相关合同、发票、货运凭

证、验收单据等；对2020年末逾期应收账款前十大欠款方进行函证，确认相关交易金额

及应收账款余额；对2020年末逾期应收账款前十大主要欠款方进行访谈，确认相关业务

背景及合作交易信息； 对2020年末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前十大欠款方相关的部分

终端应用项目进行实地走访；复核公司逾期应收账款的计算过程；取得并核查公司采取

的相关催款措施的文件、邮件、微信截图等；取得并核查公司取得的主要欠款方出具的

包含回款计划的《补充协议》、相关方出具的《连带责任保证书》等。

5、 取得并核查公司2020年末应收账款截至2021年5月18日的期后回款的银行回

单。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根据保荐机构查阅相关合同、发票、发运凭证、验收单据等、访谈及函证相关客户

等，公司补充披露的2020年末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对应的销售情况（包括客户名称、

产品或服务内容、终端客户、应用项目、销售收入金额及确认时间、相关应收账款账龄及

计提的坏账准备、合同约定的回款时间、信用期限及目前的回款情况）与了解情况一

致；

2、 公司对2020年末前十大应收账款欠款方的收入确认政策与公司会计政策一致，

符合会计准则规定；除公司补充披露的关联关系情况外，公司2020年末前十大应收账款

欠款方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公司

在向主要欠款方客户销售之前，已按照公司制定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进行了背景调

查和客户信用等级评定，亦按照行业特点取得客户股东背景、项目情况等佐证客户信用

情况的资料并持续跟踪，且公司已就相关情况进行了风险提示；

3、 公司2020年末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较2019年末大幅增长主要系光存

储行业处于发展期初期，且受到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前期部分客户相关项目进展及融

资进度有所延期，导致其现金流入不及预期所致；公司历史上尚未实际发生坏账或核销

应收账款的情况，相关客户自合作以来及2021年以来均持续回款，公司坏账计提政策与

同行业可比公司同有科技保持一致，较易华录计提比例更高，不存在重大差异，且公司

2020年末实际计提的坏账比例更高， 公司目前计算预期坏账损失使用的预期信用损失

率与原准则下的坏账计提比例一致，高于运用迁徙法计算的理论预期信用损失率；

4、2020年末， 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68,427.68万元， 其中逾期款项金额为23,

900.64万元，截至2021年5月18日，公司逾期应收账款期后回款金额为9,595.11万元，期

后回款比例达40.15%，高于全部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比例；根据对相关客户的访谈，相

关客户回款逾期主要系一方面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导致公司客户部分项目投资、建设、

运营、融资进度有所放缓进而影响客户回款；另一方面光存储行业处于发展期初期，涉

及政府等终端用户付款流程较长以及客户自身特殊原因导致客户逾期回款； 公司与逾

期款项的相关主要客户均保持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 且相关客户自与公司发生交易以

来及2021年以来均持续进行回款，相关客户亦不存在具有破产迹象、丧失履约能力等相

关重大不利情形， 且公司已就应收账款的回款风险在招股说明书及定期报告中进行了

风险揭示，公司对主要的应收账款欠款方已采取相应的催款措施；公司部分主要欠款方

客户及相关方已出具回款计划书或包含回款计划的《补充协议》、《连带责任保证书》

等， 上述回款计划已覆盖2020年末应收账款截至2021年5月18日尚未收回款项18,

762.53万元（含逾期款项10,202.82万元）；

5、2020年末，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68,427.68万元，截至2021年5月18日，公司

期后回款金额为15,230.87万元；

6、针对核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在客户背景调查或资质确认过程中未建立充分动态

了解并跟踪客户偿付能力制度、强制催款机制等情况，保荐机构督导公司结合行业及业

务发展情况，后续进一步完善客户信用管理制度，加强对客户背景调查、资质确认的相

关内控管理制度。 保荐机构已督导公司充分关注账龄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相关客户的

回款风险、加强催款工作，并在日常信息披露中要充分揭示应收账款相关风险。同时，保

荐机构也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揭示内容。

保荐机构亦关注到因无法就部分预付款项、委托研发费用及营业成本、部分预付设

备款的商业实质、 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及坏账准备的充分性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

据，公司2020年财务报表被年审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保荐机构就上述事项督导公司积

极配合会计师整改相关事项并消除不利影响， 同时保荐机构也将持续跟踪并督导上述

事项整改情况，并提示投资者关注该事项的投资风险。

问题4

年报显示，公司财务报表被年审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原因包括会计师无法就部分

预付款项、委托研发费用及营业成本的商业实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就部

分预付设备款的商业实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对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及坏

账准备的充分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请年审会计师：（1） 详细说明对保留意见事项采取的审计程序、 已获得的审计证

据，包括走访、函证的往来方、金额、比例，未能获取的审计证据、未采取或无法采取替代

程序的原因及合理性；（2）说明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影响财务报表的科目和金额，并进一

步分析对报告期数据和对应数据可比性产生的影响。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针对保留意见涉及事项采取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包括走访、函证的往

来方、金额、比例，未能获取的审计证据、未采取或无法采取替代程序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针对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一预付技术开发费及预付设备款，我们在执行年审期

间主要执行了以下程序：

1、获取紫晶存储与预付技术开发费、预付设备款相关的明细清单；

2、对相关人员执行访谈程序，了解上述业务发生背景和进展情况等；

3、获取并复核紫晶存储与上述供应商签署的相关合同或协议、付款凭证、期后解除

协议及退款凭证；

4、通过公开信息查询供应商的基本情况及核查紫晶存储与上述供应商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5、对主要供应商进行实地走访了解相关信息；并对主要供应商实施了函证程序。

通过执行上述主要程序后，我们无法就上述预付款项、委托研发费用及营业成本的商业

实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财务报表金额及披露作出

调整。

（二）针对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二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我们在执行年审期间主要执

行了以下程序：

1、了解、评估与应收账款管理及确定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及

执行情况；

2、通过抽样的方式查看紫晶存储的相关销售合同、货运凭证、验收单据等相关文件

核对交易金额；

3、通过抽样的方式对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程序，对于未回复的函证，我们将通过相关

替代测试的方式以及查看期后回款情况核对期末余额；

4、通过抽样的方式对主要应收账款欠款方实施实地走访程序；

5、结合信用风险特征、账龄分析等，评价、测试紫晶存储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的准确性。

因紫晶存储未提供充分资料和信息，在执行上述主要程序后，我们无法对应收账款

的可收回性及坏账准备的充分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

关财务报表金额及披露作出调整。

二、说明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影响财务报表的科目和金额，并进一步分析对报告期数

据和对应数据可比性产生的影响

1、预付技术开发费及预付设备款

通过执行上述主要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我们无法判断上述事项对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表产生的具体影响，该事项对2019年度数据无影响。

2、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

通过执行上述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我们无法判断上述事项对公司2020年

度财务报表及对应数据可比性产生的具体影响。

三、出具保留意见的依据的充分恰当性

根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八条“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一）在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累计起来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但不具有

广泛性；（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

上述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不具有审计准则所述的广泛性影

响，原因如下：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认为保留意见仅影响部分预付款项、 委托研发费用及营业

成本的商业实质，以及逾期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及相关坏账准备的充分性，我们认为该

事项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紫晶存储在接到贵部问询函后，根据要求协调相关各方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但

该项核查并不影响我们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上接B103版)


